
“真是感谢青田法院用心化解纠纷，给了我们

企业转型升级的契机。现在我们企业已经渡过危

机，经营步入正轨，且发展势头不错。”近日，当地一

家科技型生产企业的负责人激动地说。

此前，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面临危机，想通过

科技开发转型升级，遂与王某签订《技术合同协

议》，但却因该合同引发买卖合同纠纷和劳动争议

纠纷等多重纠纷。

审理过程中，青田法院秉承当事人“一件事”理

念，从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人才科技企业发展角度

出发，因案施策，将多起纠纷一并调解。

经过法官多次释法明理、沟通协调，最终促成

多方达成调解合意，纠纷得到“一揽子”化解，企业

危机得以化解，这也为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

供了契机。

如今，这家企业已完成新品研发并顺利推向市

场，新产品较同类型其他产品在生产效率、智能化

水平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生产成本显著下降，预

计年销售额可达8000万元以上，“危机”企业成功

焕发新生。

今年以来，青田法院出台《关于加强人才科技

司法服务保障十项举措》，并向全体人才科技企业

发放《致科技型企业的一封信》，坚持纠纷一站式化

解，切实促进人才科技工作整体提升。

转危为机出实招

“一件事”化解让危困企业获新生

破产对企业而言是不是判“死刑”？破产怎么

“破”？对这两个问题，青田法院已经有了答案。

浙江某珲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生产销

售展示道具、木制品、金属制品的小微企业。自

2021年来，因经营不善并受疫情影响，公司陷入债

务危机，多起案件进入法院诉讼、执行程序。

执行过程中，经法院引导，债权人某高实业公

司申请对某珲公司进行破产清算。2021年6月，青

田法院受理某珲公司破产清算案件，并指定管

理人。

审理中，合议庭发现，虽然某珲公司对外有多

笔负债，但公司仍在生产运营，且经营者具有一定

的还债意愿，职工10余人也在正常工作，具有挽救

价值。

后经多方努力，今年3月，管理人与全部普通

债权、优先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以破产和解

终结。也就是说，某珲公司虽然资不抵债，但通过

破产和解程序，债权人同意给企业“喘息之机”，企

业得以存续。

最终，所有债权人清偿率达到80%，债务人亦

恢复了正常生产，保障了10多名员工的就业，债权

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得到了平衡与妥善解决，实现了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营商环境是企业全生命周期中所依赖的各种

境况和条件，破产处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末端环

节。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破产程序有三种形式，

分别为清算、重整、和解，三种程序可以有序转换。

事实上，只有破产清算才是宣告企业“死亡”，其余

两种方式致力于挽救企业，实现“向死而生”。

近年来，青田法院坚持科学甄别、依法保护有

挽救价值的中小微企业，通过“一揽子”措施，积极

引导企业通过破产重整、和解等程序，全面解决企

业债务危机，公平有序清偿相应债权，使企业获得

再生。

先“破”后“立”出真招

破产和解让小微企业绝处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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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法院的善意执行，让我们公司能恢复正

常运营。”某执行案件案外人企业对法院的善意执

行表示感谢。

2020年8月，徐某与某科技公司、张某的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中，经法院调解，确认张某结欠徐某

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某科技公司对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调查发现，被执行企业用

已抵押给申请执行人的机器设备投资入股，与他人

合作成立案外人皓某科技公司。

法院曾多次三方协商解决，均未能达成解决方

案。后徐某申请法院依法处置上述已抵押的机器

设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皓某科技公司股东立即

联系执行法官，表示公司因受疫情影响现面临经营

困境，但仍有一定的发展前景，希望能暂缓处置机

器设备，维护公司正常运营。

“对被执行企业在案外人企业中的投资权益

或股权，法院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竭泽而

渔不如放水养鱼’，如对被执行企业投资入股的机

器设备进行‘死封’、扣押甚至强制拍卖，无异于

‘杀鸡取卵’，将导致案外人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经

营秩序，使企业陷入‘停摆’局面。”执行法官刘继

敏表示。

执行法官调查走访，客观研判皓某科技公司的

发展前景，随后召集当事人进行沟通协调，对机器

设备采取“活”查封，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生产，从

而避免了企业腾空、倒闭的结局，保障了20余名员

工的就业，而后实现了800余万元的产值收益。

疫情发生以来，青田法院因案制宜，对被执行

企业经营状况全面调查，采取“活”查封等善意执行

措施，避免“执结一个案子，倒闭一家企业”，助力企

业纾困解难，让企业解困、松绑、再出发，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

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下一步,青田法院将不断延伸司法服务、强化

职能作用，致力于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继续推出一

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好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司法

获得感，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人才科技企业

在前进道路上更加有信心、有保障、有希望。”青田

法院副院长刘益胜说。

督促商铺规范经营

近日，天台县洪畴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镇应急管理办公室对辖

区商铺的规范经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垃圾分类等情况进行检

查，督促商家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张晓琼 通讯员 周玲霞 摄

警情“断崖式”下降

近日，龙港市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深入践行“融警务”理念，打造

警企平安哨、海防平安哨、网格治安哨、PTU流动哨、数智岗哨“1+

5”平安岗哨联盟，实现辖区治安警情“断崖式”下降。

通讯员 金理港 摄

交通安全送进企业

近日，泰顺交警卡口中队交警走进辖区多家企业，通过分发宣

传手册、以案说法等，让企业员工深刻认识到文明出行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通讯员 刘英杰 摄

“实招”“真招”“细招”全力助企
青田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纪实

通讯员 季思思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围绕解决中小微企业司法领域“急

难愁盼”突出问题这一目标，青田法院结合人才科技服务，出台《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问答手

册》，突出涉企纠纷一站式化解、创新尝试破产和解、巧妙适用“活”查封等，为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使出“实招”“真招”“细招”。

因案制宜出细招

“活”查封保障企业稳发展

食堂响起“小喇叭”

“电信网络诈骗防不胜防，大家务必要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

转账……”近日，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区分局前所派出所民警利用午

饭时间，走进辖区企业食堂，通过小喇叭喊话、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提高企业员工的识骗、防骗意识和能力。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